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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规则

第一条 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，由提名者进行提

名，不受理自荐。为明确提名职责和提名方式，优化提名流程，

规范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，根据《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奖励办法》）及《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

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，参照《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办法》，

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符合相关规定的提名者提名河北省科

学技术奖的活动，省科技厅负责河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活动的组

织工作。

第三条 提名者包括提名单位和提名专家。其中，提名单位

是指：各设区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民政府、雄安新区管委会；

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；省直有关部门；

有关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学会、协会等组织机构。提名专家

是指：在我省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；近十年

我省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第一完成人；近十年河北省科学技术

突出贡献奖获奖人。

第四条 提名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，按照奖励

办法所列各奖种授奖条件择优限额提名。设区市政府原则上在本

地区范围内限额提名，有关部门原则上在本部门、本系统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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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额提名，组织机构原则上在本学科、本行业范围内限额提名。

第五条 提名专家每人每年可择优提名1项本人所熟悉专业

领域内的省科学技术奖，提名前向省科技厅提出书面申请。提名

专家实行回避制度，提名专家在提名项目同年度不能被提名河北

省科学技术奖，并应回避所提名项目的评审活动。

第六条 提名应征得候选者同意。提名后发现存在不符合提

名条件的，提名者应当及时向省科技厅提出撤销提名的申请。

第七条 省科技厅每年向社会发布提名工作通知，明确提名

时间、方式、程序、规则及材料要求等事项。提名者根据提名工

作通知的要求开展提名工作。

第八条 提名者应当按照遴选机制遴选，审核后择优提名。

提名者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对提交的提名书进行

严格审查、填写提名意见、确认提名，对知情同意证明等备查材

料进行核实，提名者应当就候选人政治、品行、作风、廉洁等情

况听取其所在单位意见，候选人所在单位应当在征求相关纪检监

察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做好审核把关。

第九条 提名者应填写省科技厅制定的统一格式提名书，并

按照省科学技术奖的标准和条件，对提名材料和等级志愿严格把

关。

第十条 提名者应责成候选者所在单位进行公示，提名单位

应在本地区、本部门（单位）范围内按要求进行公示。提名专家

应在其工作单位按要求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个自然日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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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

提名。

第十一条 提名者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

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》和《科学技术

保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。

第十二条 省科学技术奖励实行科研诚信承诺和科研诚信审

核。候选者、获奖者、评审专家和提名者存在科研失信行为的，

记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或科研失信黑名单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

联合惩戒。

第十三条 提名者须在提名、评审和异议处理等工作中承担

相应责任。省科技厅依据提名者的履职尽责等情况，对其提名资

格实行动态调整。所提名的项目产生异议并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暂

停一年提名资格。对提名者的提名指标，将按照其所提名项目形

式审查通过率、项目获奖比例、项目异议及处理等情况，进行动

态调整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则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。


